[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各银保监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银保监会 铁路局 民航局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65号），我们制定了《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一并贯彻执行。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银保监会 铁路局 民航局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云南省水利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2021年11月17日



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范我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管理，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依法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但工程施工合同额在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规定》和本细则存储工资保证金。
工资保证金可以采用在银行设立专门账户存储的方式，也可以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的银行保函替代。有条件的州（市），可以探索引入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工程保证保险。用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工程保证保险替代工资保证金的，参照银行保函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工资保证金制度由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体管理。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委托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日常监管。
第四条  经办工资保证金或开立保函的银行（以下简称“经办银行”）应具备《规定》第七条所列的条件，按照《规定》的要求，依法依规经办工资保证金业务，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工资保证金的监管，为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提供便利化服务。
第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与本地区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会商机制，牵头建立工资保证金监控管理平台，与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经办银行等互通共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及工资保证金开户、存储、销户等信息，确保工资保证金制度规范平稳运行。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颁发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时告知相关单位及时存储工资保证金。
经办银行至少每季度向项目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供工资保证金账户开户、销户和存款对账单等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及时将工资保证金存储、使用和银行对账等情况推送同级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第六条  工程建设领域总承包单位（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以下简称“总包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或申请开立银行保函。
工资保证金按工程建设项目存储或开立银行保函。总包单位在同一州（市）有2个及以上工程建设项目的，经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同意，可在已有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存储工资保证金；开立银行保函的，参照执行。  
工程建设项目跨州（市）的，总包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部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或申请开立银行保函。  
第七条  总包单位应当自工程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批复）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的工程自签订施工合同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持营业执照副本、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在经办银行开立工资保证金专门账户存储工资保证金。
总包单位与经办银行签订《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见《规定》附件1）或开立（更新）银行保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应当将协议书副本、银行保函正本送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保存）。
第八条  工资保证金按照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3%存储。年度合同额是指12个月的工程施工合同额。
单个工程施工合同额较高的，工资保证金存储上限为：公路、铁路项目不超过1500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其他项目不超过500万元。
第九条  总包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下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一）总包单位在同一州（市）范围内有2个及以上在建工程建设项目，其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下浮20%；
（二）总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后，在同一州（市）范围内承建的工程建设项目连续2年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其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下浮50%；
（三）总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后，在同一州（市）范围内承建的工程建设项目连续3年未发生工资拖欠且按要求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其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可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第十条  总包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
（一）发生工资拖欠的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上浮50%；
（二）总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前2年内在同一州（市）范围内承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发生工资拖欠的，其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上浮50%；
（三）总包单位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被纳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其在同一州（市）范围内承建的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上浮100%。
上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的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上限为：公路、铁路项目不超过3000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2000万元，其他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
第十一条  符合降低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情形的工程建设项目，总包单位可以向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降低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总包单位提交书面申请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在审核完毕3个工作日内向总包单位出具《降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附件1）。
符合提高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情形的工程建设项目，由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总包单位发出《提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通知书》（附件2），要求总包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存储或补足工资保证金。
第十二条  总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县（市、区）级或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总包单位到期不履行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向经办银行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以下简称《支付通知书》，见《规定》附件3），并抄送总包单位；同时将行政处理决定相关资料和《支付通知书》送管理工资保证金的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经办银行应在收到《支付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从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本人；经办银行在支付工资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工资支付情况书面通知总包单位和出具《支付通知书》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总包单位采用银行保函替代工资保证金，发生本条第一款情形的，提供银行保函的经办银行应在收到《支付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依照银行保函约定支付农民工工资。
经办银行未履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或未按照《支付通知书》要求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十三条  工资保证金使用后，总包单位应当自使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工资保证金补足。
采用银行保函替代工资保证金发生前款情形的，总包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与原保函相同担保范围和担保金额的新保函。总包单位开立新保函后，原保函即行失效。
第十四条  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正本按《规定》第二十二条办理。
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总包单位提交书面申请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在审核完毕3个工作日内向经办银行和总包单位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销户）确认书》（附件3）。经办银行收到《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销户）确认书》后，工资保证金账户解除监管，相应款项不再属于工资保证金，总包单位可自由支配账户资金或办理账户销户。
总包单位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正本时公示的内容包括：本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情况、无拖欠工资承诺及监管部门的欠薪投诉举报方式等。
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工资保证金对应工程存在未解决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应在审核完毕3个工作日内向总包单位出具《不予返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附件4）；总包单位依法履行清偿（先行清偿）责任后，可再次提交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退还银行保函正本的书面申请。
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建立工资保证金定期（至少每半年一次）清查机制，清查中发现工程完工且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总包单位超过6个月未提交返还工资保证金申请的，应主动通知总包单位按照规定办理返还工资保证金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正本：
（一）尚有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正在处理的；
（二）农民工因工资支付问题正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三）其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第十六条  总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或提供、更新银行保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我省原有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规定为准。
 
附件：1．降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通知书
2．提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通知书
3．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销户）确认书
          4．不予返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
 
 
 
 
 
 
 
 
 
 
 
附件1
 
降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或免于存储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
 
                                      ：（企业名称）
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和《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你公司承建的                               工程建设项目按以下第   项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上限：公路、铁路项目不超过1500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其他项目不超过500万元）：
1．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下浮20%，存储比例为   %，存储金额为      万元。
2．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下浮50%，存储比例为   %，存储金额为      万元。
3．免于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4．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不予降低。
    请在      年    月    日前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特此通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提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通知书
 
                                    ：（企业名称）
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和《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十条的规定，你公司承建的                                     工程建设项目按以下第   项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上限：公路、铁路项目不超过3000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2000万元，其他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
1．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上浮50%，存储比例为    %，存储金额为      万元。
2．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上浮100%，存储比例为   %，存储金额为      万元。
请在      年    月    日前存储或补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特此通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销户）确认书
 
                                    ：（银行名称）
 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和《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规定，经审核，同意                      公司承建的                   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予以返还（销户），请贵行办理相关手续。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门账户开户名：
账号：
特此致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                                        （企业名称）
 
 
附件4
不予返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
 
 
                                    ：（企业名称）
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和《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你公司承建的                                  工程建设项目存在以下第   项情形，不予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退还银行保函：
1．尚有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正在处理的；
2．农民工因工资支付问题正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3．其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特此通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年   月  日     

